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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08-040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六届十九次董事会于 2008 年 11 月

11 日在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 338 号港中旅维景国际大酒店 3 楼多功能厅

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

实到董事 14 人（独立董事李恒远先生因公务不能亲自出席会议，已委托独立董

事于长春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翟若愚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

董事或其授权委托人举手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批准《关于向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第五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与广东核电投资有限公司（“广

核投”）共同出资组建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宁德核电公司”），负责宁德核电

一期工程 2 台 1000 兆瓦级核电机组（“宁德核电工程”）的建设和运营。根据国

家发改委的文件，同意宁德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由 2 台机组调整为 4 台机组，宁

德核电工程的投资总额增加，故公司需向宁德核电公司增资。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宁德核电公司增资人民币 20.46 亿元，以建设宁德核电

工程 4台 1000 兆瓦级核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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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向宁德核电公司增资事项不构成应

当披露的交易；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该增资事项构成须予披

露的交易。 

有关公司向宁德核电公司增资的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12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H股公告》。 

 

2、审议批准《关于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签署<内蒙古多伦煤化工项目投资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38.88 亿元，出资比例 60%，与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大唐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大唐国际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多

伦煤化工公司”），控股建设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煤基烯烃项目（“多伦煤化

工项目”），并根据多伦煤化工公司需要，按出资比例为多伦煤化工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多伦煤化工公司以资产抵押、收益质押或其他可行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因大唐集团持有公司 3,959,241,160 股股份，为公司的主要股东，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大唐集团为公司

的关联人士，公司与大唐集团合资建设多伦煤化工项目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并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及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交易事项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

条款进行的交易；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乃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

体利益。关联董事翟若愚、胡绳木及方庆海先生已回避表决。 

董事会授权总经理签署《内蒙古多伦煤化工项目投资协议》（“《投资协议》”），

并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投资协议》的详细情形待公司与大唐集团正式签署后再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另行发布公

告。 

 

3、审议批准《关于为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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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为下述子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额度，并在股

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确定相关担保协议： 

（1）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福建大唐国际宁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宁德发

电公司”）的融资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4,000 万元，以

供其用于替换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宁德发电公司的其他三方股东将以其各

自持有的宁德发电公司股权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2）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融资按出

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0,600 万元，以供其用于替换到

期的短期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3）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西大唐国际云冈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融资按

出资比例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以供其用于替换到期的短

期借款补充流动资金； 

（4）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融资按

出资比例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28,000 万元，以供其用于替换到期的银

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5）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公司的借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行”，中国银行将就该笔借款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提供

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港币 70,000 万元，以供其用

于替换到期银行借款。 

有关《担保协议》的详细情形请参见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12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担保公告。 

 

上述第 2、3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因董事会暂不能确定股

东大会会议召开的具体日期与时间，董事会授权董事会秘书待股东大会之日期、

时间及内容落实后，适时发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11 月 11 日 

http://www.sse.com.cn/

